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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城管委办发„2020‟5 号 

 

 

 

 

各区县政府、西咸新区及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

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城管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商务

局、市文旅局、西安城投集团、国家电网西安分公司： 

根据《西安市“铁腕治霾〃保卫蓝天”三年行动方案

（2018-2020 年）》，为切实落实《西安市城市清洁行动标准及实

施细则》，助力推进我市绿色发展，建设“生态西安”，现就进一

步做好城市清洁行动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任务及分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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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要依据《西安市城市清洁行动标准及实施细则》（市

城管委办发„2018‟21 号），结合我市机构改革后单位职能的调

整变化，明确所承担城市清洁行动的责任，推动常态化开展城市

清洁行动。 

1.市发改委负责爱菊厨房销售亭的清洁行动。 

2.市工信局负责通信电缆箱的清洁行动。 

3.市公安局负责治安亭、由交警支队建设及管理的交通设施

清洁行动。 

4.市民政局负责全市城六区路牌的清洁行动；督促、指导各

区县、开发区做好路牌清洁行动。 

5.市住建局负责全市在建建筑工地内的清洁行动;负责督

促、指导城中村（棚户区）改造建设工地的清洁行动；负责督促

做好全市小区绿地等区域的清洁行动。 

6.市城管局负责城市建成道路、环卫设施、绿化、公园广场、

出土工地出入口、门头牌匾的清洁行动;负责督促、指导全市市

政设施的清洁行动；负责督促各区县、开发区对商业楼宇外立面

和各类建筑物楼顶积尘进行清洗保洁。 

7.市交通局负责全市国道、省道的清洁行动。 

8.市商务局负责放心早餐亭的清洁行动。 

9.市文旅局负责监管全市文物建筑清洁行动。 

10.城投集团负责公交调度亭、公交站牌的清洁行动。 

11.国家电网西安分公司负责变电箱、环网柜等电力设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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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洁行动。 

12.各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本单位及下属机关单位

办公场所楼宇（外立面、楼顶）和公共区域的清洁行动。 

二、内容与标准 

各区县、开发区和市级相关部门要结合天气情况，每月至少

开展一次大清洗活动，全面清洗公共设施、交通护栏、绿化隔离

带等积尘浮尘，彻底清除护栏下和道牙石周边泥土、下水道的淤

泥；清除城乡结合部、背街小巷、城中村等区域的生活垃圾，整

治卫生死角和盲点，清理积存垃圾，杜绝垃圾乱堆乱放；对辖区

内楼宇进行外立面清洗和楼顶保洁，全面彻底清洗住宅小区阳

台、楼顶积尘和企事业单位公共区域积尘，确保城市清洁行动全

覆盖，减少道路源扬尘污染。 

1.全面彻底对城区主干道两侧的公交牌、电力箱、电杆、交

通护栏、道路指示牌、公交调度亭、公交站点广告牌等“城市家

具”进行清洗、清理和维护，拆除废弃和毁损的公共设施，粉刷、

更换破旧或不洁的公共设施，按照“谁设置、谁管护”的原则，

落实清洗整治责任，确保“城市家具”干净整洁、完好无损。坚

持每周至少 1次清洗、清理和擦拭。（牵头部门：市级相关部门，

落实单位：各区县政府、西咸新区管委会和各开发区管委会） 

2.加大对公安治安亭、交通护栏、交通指示牌等由公安部门

管理的交通设施清洁力度，每两周开展 1 次常态化清洁活动，雨

雪天气转晴后立即开展清洁活动，确保交通设施干净、整洁、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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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尘。（牵头部门：市公安局） 

3.在建工地要采取“六个百分百”“七个到位”施工标准、

洒水抑尘、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。施工现场的主

要道路要进行硬化处理。裸露的场地和堆放的土方应采取覆盖、

固化或绿化等防尘措施。建筑土方、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；在

场地内堆存的，应当采用绿色防尘网（布）遮盖。施工现场严禁

焚烧各类废弃物。施工物料要在规定区域内的施工现场应使用预

拌制混凝土及预拌砂浆。采用现场搅拌混凝土或砂浆的场所应采

取封闭、降尘、降噪措施。水泥和其他易飞扬的细颗粒建筑材料

应密闭存放或采取覆盖等措施。每周开展一次工地清洁大巡查行

动，确保工地有序规范、干净整洁、无扬尘。（牵头部门：市住

建局，落实单位：各区县政府、西咸新区管委会和各开发区管委

会） 

4.城中村（棚户区）拆迁工地施工作业要每周开展一次清洁

行动，严格按照拆迁作业规范，用洒水、喷淋等降尘措施，保持

干净整洁。建筑垃圾应及时清运，建筑垃圾未及时清运或拆除土

地闲置一个月以上的必须进行绿化植被覆盖或绿网全遮盖。要加

强保洁力度，不得出现拆迁工地周边道路无人清扫、道路扬尘、

生活垃圾堆积现象的发生。（牵头部门：市住建局，落实单位：

各区县政府、西咸新区管委会和各开发区管委会） 

5.全市常态化开展清洁行动，在气温允许的条件下每三天进

行一次“大冲洗、大擦洗”，重点加大对城市道路的清洗力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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彻底清除城市道路护栏下和道牙石周边泥土。达到全市主次干道

每平方米灰尘不超过 5克/平方米/天、垃圾滞留时间不超过 5分

钟的标准，2020 年起向背街小巷延伸。全面清洁道路果皮箱、

生活垃圾收集设施、环卫车辆、环卫公厕、保洁员休息室、保洁

员工具箱等环卫设施，实行每天清洗、清掏和擦拭，确保道路路

面、人行道、环卫设施干净、整洁、亮丽。（牵头部门：市城管

局，落实部门：各区县政府、西咸新区管委会和各开发区管委会） 

6.每周至少开展一次道路绿化带、立体绿化、街头绿地小广

场等城市绿化区域的清洁工作，全面清除积尘。达到绿化带内无

垃圾、烟头等杂物；植物、绿化带表面无泥土、无污物、无积尘；

绿化带护栏干净整洁，无积尘的标准。（牵头部门：市城管局，

落实单位：各区县政府、西咸新区管委会和各开发区管委会） 

7.开展“卫生死角大整治、大清理活动”，全面清理整治城

乡接合部、背街小巷等卫生死角、盲点，清理积存垃圾，进一步

加强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收集点设置和管理工作，杜绝

垃圾乱堆乱放和乱倾倒垃圾现象，彻底清除卫生死角。（牵头部

门：市城管局，落实单位：各区县政府、西咸新区管委会和各开

发区管委会） 

8.严格按《西安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》设定的许可条件办理

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手续，加强路面巡查，及时发现运输污染现象

并从严查处；督促各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建立运输扬尘污染防治管

理制度和相关措施，杜绝垃圾抛洒和随意乱倒现象；使用合规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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辆，加强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、人员管理；出口处车辆冲洗设施

要强化管理措施，对驶出的车辆进行清洗，开展出土工地出入口

清洁整治行动，确保出土工地出入口干净整洁、无泥土、无积尘。

（牵头部门：市城管局，落实单位：各区县政府、西咸新区管委

会和各开发区管委会） 

9.加大对门头牌匾及户外广告的清洗、维护力度。全面彻底

对城市主次干道和重点区域道路两侧的商铺门头牌匾、户外广告

等进行清洗（粉刷），清除各类“牛皮癣”小广告。门头牌匾、

亮化灯饰、广告等每月开展大清洗，确保干净、整洁。（牵头部

门：市城管局，落实单位：各区县政府、西咸新区管委会和各开

发区管委会） 

10.加大对路灯、高架桥栏杆、高架桥隔音板、立交桥墩、

施工围挡等设施的清洁力度，开展下水道的清淤工作，定期开展

市政设施大清洁行动，重要节假日及雨后、雪后立即开展一次市

政大清洁行动，确保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干净整洁、运行良好。（牵

头部门：市城管局） 

11.开展全市公园清洁工作。达到公园道路、建筑外立面、

楼顶、绿化带、环卫设施、游乐设施无积尘，干净整洁的标准。

（牵头部门：市城管局，落实单位：各区县政府、西咸新区管委

会和各开发区管委会） 

12.加大对建筑物立面的清洗和建筑物屋顶的清理保洁力

度。全面彻底对辖区内特别是主次干道两侧的建筑物立面进行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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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和维护，对建筑物屋顶积尘、垃圾进行清理保洁。小区、居民

院落楼顶的清洁工作坚持每月保洁 1 次，外立面坚持每半年清洁

一次；企事业机关单位楼顶的清洁工作坚持每周保洁 1次，外立

面坚持 3 个月清洁一次；其他楼宇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楼顶的

清洁工作坚持每 2 周保洁 1 次，外立面坚持每年至少清洁一次。

确保楼宇立面干净，楼顶保洁到位，无乱堆垃圾，无尘土积存现

象。（牵头部门：市城管局，落实单位：各区县政府、西咸新区

管委会和各开发区管委会） 

13.以 G108、G321、G210、G310、S107、S108 等国（省）道

公路为重点，加强相关部门联动，对全市所有清运煤炭、沙石、

土方、白灰、石子等易产生扬尘污染的车辆加强监管，采取盖篷

布、箱式运输等密闭措施，防治抛洒污染；严厉查处车辆超载、

未采取防护措施、采取措施不到位造成道路扬尘污染等违法违规

行为。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，使道路运输扬尘治理工作制度化、

规范化、常态化。达到道路运输车辆密闭率 100%的标准。（牵头

部门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、市交通运输局） 

14.加大对国、省道公路机械化清扫清洗保洁力度，绕城高

速以内国省干线公路，每日至少 3 次，提高洒水降尘频次，加强

绕城高速外的督导检查，有效降低道路二次扬尘污染,机扫率不

少于 30%。达到路面见本色，无垃圾、无积尘、无灰带的标准。

（牵头部门：市交通运输局） 

三、保障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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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要高度重视城市清洁行动。各责任单位要对照《西安市

城市清洁行动标准及实施细则》，提高思想认识，增强开展城市

清洁行动的责任意识，把清洁行动工作与日常工作紧密融合起

来，各负其责、各尽其职，结合所承担任务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，

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确保城市清洁行动扎实开展，任务全面落实

到位。市城管委办公室将采取不定期巡查、不定时暗访、不定点

督查的方式进行专项督查，曝光问题、督促整改。 

二是严格按规范开展城市清洁行动。各单位在开展清洁行动

工作中要严格按照相关工作规范，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，加

强安排培训和安全巡查，全力做好各项安全生产工作，严防清洁

行动开展过程中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。 

三是结合疫情发展特点开展工作。各单位在日常开展城市清

洁工作的同时，要结合疫情发展和病毒传播的特点，在做好工作

人员防护的基础上加大清洁频次，特别是在人员流动性大的场所

做好对城市家具、城市道路和公园广场等预防性清洁（冲洗、擦

洗、消杀）工作，尽量切断病毒传播途径。疫情结束后，各单位

要将疫情发展期间有关城市清洁行动所做的主要工作进行专报。 

四是加大检查考核力度。各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级

各部门要结合铁腕治霾工作考核加大对清洁行动开展情况的检

查考核力度，强化对工作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，并将相关工作情

况电子版于每月 20 日 17:00 前报市城管委办公室（遇节假日提

前至放假前一日 12:00 前，文件名注明报送单位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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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工作措施、相关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于 3月 1日前报市

城管委办公室。 

 

 

 

西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

2020 年 2 月 21 日 

（联系人：王琳琳，电话：86788437，邮箱：1549658243@qq.com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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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月 21 日印发 


